2026年特钢事业部半成品内倒运输招标技术要求
项目路线
1、半成品内倒运输：圆棒库至精整厂，计量单位：元/吨，概算量5.8万吨；

2、半成品内倒运输：大棒厂至圆棒库，计量单位：元/吨，概算量2.9万吨；

3、半成品内倒运输：中棒厂至圆棒库，计量单位：元/吨，概算量1.8万吨。
二、投标人须知：
1、投标单位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（含），投标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，投标人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并能合法运作，具有法人地位和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。（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）
2、投标单位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，且资产未被重组、接管和冻结。
3、本标段服务时间为1年期限。取得中标通知书后20日内，乙方需完成和甲方合同的签署。
4、投标单位运输车队根据甲方转运计划，需按时保证车辆和人员（不低于3辆平板车）。做好安全防护，确保不会掉落，保证转运计划按时完成。遇合同交付紧急时，不论转运吨位多少，必须按时完成甲方转运计划。（提供车辆明细）
5、投标单位中标前需办理具备南钢物流运输资质。车队需配备专职调度，跟踪、协调车辆运转情况，异常情况及时到场协调、处理与汇报。

6、投标单位所参与运输车辆需符合南钢清洁物流要求。
7、投标单位需严格遵守南钢颁布执行的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《门禁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所有车辆的驾驶人员需遵守甲方相关规定，服从甲方安全管理和现场管理。

8、投标单位所有驾驶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根据生产需要，如遇紧急情况，需满足全天24小时有驾驶员在岗。驾驶员需准确完成账物交接，并保存转运任务单。

9、评标办法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。
二、费用结算方式：

1、本合同为框架合同，按分厂确认的数量结算。
2、无预付款、进度款。
3、验收合格后开具9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4、凭运输单及发票到物流中心人员处办理报账手续。
5、账龄60天，20%现款，80%为6个月银票（单笔合同金额低于 2 万元（不含 2 万元）的以现款方式结算）。账龄计算：以招标人ERP系统正式报账并形成应付账款时点为起点。

6、对支付银票的，如付款日至到期日短于规定期限，则按实际短于天数向供应商收取贴现利息（小于等于7个工作日的免收贴息）。贴现利率为同期一年期LPR利率；贴现天数：规定银票期限–（银票到期日–银票支付日）。利息计算方式同上。招标人利息收款方式：按合同逐笔收款，利息收款时如有延期或提前不再额外计息。
